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平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上

海）有限公司与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

署《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联合体协

议书》暨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

35号）、《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18

年第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控股子公司平安新型基础设施

投资基金（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基建基金”）与

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建设”）重大关联

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手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平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上海）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股权投资，受托管理股权投资

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管

理，投资咨询，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



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2.关联方名称：平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房屋建筑和

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专业作

业；建筑劳务分包；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建设工程勘察；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特种设备设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专业设

计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信息系

统集成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规划设计

管理；对外承包工程；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电线、

电缆经营；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 54517.69万元人民币 

（二）关联关系情况 

新基建基金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我公司为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保险公司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平安建设为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与我公司构成银保监层面

的关联方。二、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交易概述和类型 

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基建基金与平安建设、非关联方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广州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建筑”）签署《联合体协议书》，组成联

合体共同参与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投标、合作等事宜。

联合体于9月22日递交了包含《联合体协议书》在内的《广州

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投标文件》。在完成合同谈判并获取

中标通知书后，联合体将作为股权合作方与广州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地铁”）签订《广州东至花都天贵

城际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组建

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与广州地铁签订《广州东至花都天贵

城际项目合同》（以下简称“《项目合同》”），实施项目

投融资、建设、运营并获得合理收益。该笔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的重大关联交易金额按新基建基金的投资金额计算，为不

超过46.09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类型为资金运用类。 

（二）交易标的情况 

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线路全长 39.6km，总投资约

267.21 亿元。根据《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招标文件》

（以下简称“《招标文件》”），本项目合作期为 16 年，自《项



目合同》生效之日起算。其中，建设期 6 年，运营期 10 年。

合作期内，项目公司可获得票务收入、非票务收入和运营缺

口补助。 

若所在联合体被确定为中标人，根据《联合体协议书》

约定，新基建基金在项目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34.5%，出资不

超过 46.09 亿元；平安建设在项目公司的出资比例为 0.5%，

出资不超过 0.67 亿元。中国铁建方在项目公司所占的出资

比例合计为 23.52%（合计出资不超过 31.42 亿元）；广州建

筑在项目公司所占的出资比例合计为 1.48%（合计出资 1.98

亿元）。最终出资金额以后续签署的《合作协议》为准。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价格 

若所在联合体被确定为中标人，在《合作协议》签署后，

新基建基金、平安建设及其他联合体成员将与广州地铁共同

出资组建项目公司，由各投资方按照每1元注册资本1元的价

格认缴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共同投资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

项目。该交易不涉及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往来及资金划转。新

基建基金与平安建设本次共同投资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该笔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监管合规性、定价公允性、交易

必要性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情形，

也不存在不正当利益输送。 

（二）交易结算方式 



合作期内，项目公司可获得票务收入、非票务收入和运

营缺口补助。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 

《联合体协议书》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于 2021

年 09 月 21 日按照《投标文件》格式要求签字、加盖公章并

密封在投标文件中，平安方和联合体牵头人共同保管投标文

件。9月 22 日第一时间得知董事会投票已通过并同意推进投

标后，平安方和联合体牵头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将包含《联

合体协议书》在内的《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投标文件》

递交至招标人处，参与项目投标，向招标人就本次交易发出

要约。若联合体被确定为中标人并与招标人签署《合作协议》，

则平安方将按照《联合体协议》及《合作协议》的约定履约，

履行期限自投标文件《联合体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项目

合同》有效期满为止。根据《招标文件》，本项目合作期为 16

年，自《项目合同》生效之日起算。其中，建设期 6 年，运

营期 10 年。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 

该项目采用“股权投资+施工总承包”的模式，合作期限

共 16 年，其中建设期 6 年，运营期 10 年。根据《招标文件》，

项目公司在合作期享有本项目 A部分项目设施的资产所有权，

根据 A 部分总投资的招标控制价预估，A 部分资产总额约

267.21 亿元；B 部分项目设施的所有权归属于广州地铁。项

目公司通过资产租赁协议取得 B 部分设施的使用权。合作期



内，项目公司可获得票务收入、非票务收入和运营缺口补助。

根据《招标文件》计算，项目公司运营期 10 年预计合计收入

约 205 亿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利益转移以及侵

犯我公司或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1年9月22日，经我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与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现场审议通过后，提交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现场审议，全体表决同意签署

《广州东至花都天贵城际项目联合体协议书》并投标。 

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无。 


